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据公司实际状况和未来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需求，拟订了以下利润分配预案：以2016年

年末总 股本125,619.78万股为基数， 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7.87元 （含

税），共分配利润 8,525,814,468.60元，剩余54,191,993,568.01元留待以后年度分

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州茅台 600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宁屏 陈华

办公地址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 0851-22386002 0851-22386002

电子信箱 fnp@moutaichina.com fnp@moutai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是茅台酒及系列酒的生产与销售。

（二）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销售产品。

原材料采购主要根据公司生产和销售计划进行采购；生产产品工艺流程为：制曲———

制酒———贮存———勾兑———包装；销售模式以扁平化的区域经销为主，辅以公司直销的模

式。

（三）行业情况

2016年，白酒行业经过近年深度调整，在名优白酒企业弘扬悠久文化、优化产品结构、

强化市场管控、精耕深耕市场等举措下，呈现出产量增速持续在底部徘徊、收入和利润恢复

性增长的强分化复苏态势。 从需求端看，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白酒消费不断升级，高端白酒

市场需求旺盛。 个人消费和商务消费活跃，不断释放新潜力，成为白酒行业增长的新支点。

从供给端看，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重点企业生产稳定，产品结构优化，产品供给模式不断丰

富，供给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从渠道端看，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电商渠道初具雏形，市场活

力有效激发。 从价格看，白酒价格体系趋稳，高端白酒价格持续上升。

公司是全国白酒行业的领军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贵州茅台酒” 在国内外拥有较强的

品牌影响力，是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也是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机食品和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白酒品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12,934,538,280.41 86,301,463,422.77 30.86 65,873,165,224.63

营业收入 38,862,189,993.84 32,659,583,725.28 18.99 31,573,928,53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718,362,734.16 15,503,090,276.38 7.84 15,349,804,3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954,689,021.77 15,616,866,431.94 8.57 15,520,833,32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2,894,137,783.25 63,925,978,438.99 14.03 53,430,402,44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451,249,647.05 17,436,340,141.72 114.79 12,632,522,436.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3.31 12.34 7.84 12.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3.31 12.34 7.84 1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44 26.23 减少1.79个百分点 31.96

注：公司201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均按照公司根据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的股本总数125,

619.78万股重新计算。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988,753,730.97 8,184,480,942.47 8,458,649,358.99 12,230,305,96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89,271,595.32 3,913,365,542.70 3,662,940,626.12 4,252,784,97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86,287,212.46 3,912,660,978.53 3,746,325,205.49 4,409,415,62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36,044,334.98 6,167,917,949.01 18,931,370,347.70 4,915,917,015.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0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0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78,771,955 61.99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65,500 79,916,895 6.36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05,917 29,481,258 2.35 未知 其他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

司

27,812,088 2.21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62,727 12,567,568 1.0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0,787,300 0.86 未知 其他

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中国基金 -602,585 6,690,000 0.53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

FH002沪

-278,399 5,380,401 0.43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625,068 5,120,434 0.41 未知 其他

GIC�PRIVATE�LIMITED -9,530,717 5,021,483 0.4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

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否为一

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度，公司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酒基酒59,887.97吨，其中茅台酒基酒39,312.53

吨，系列酒基酒20,575.44吨；实现营业收入388.62亿元， 同比增长18.99%；实现营业利润

242.66亿元， 同比增长9.5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7.18亿元， 同比增长

7.84%。

2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862,189,993.84 32,659,583,725.28 18.99

营业成本 3,410,104,085.97 2,538,337,449.06 34.34

销售费用 1,681,052,022.90 1,484,961,519.21 13.21

管理费用 4,187,189,840.42 3,812,852,076.19 9.82

财务费用 -33,175,188.52 -67,266,800.9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51,249,647.05 17,436,340,141.72 114.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500,804.20 -2,048,790,264.5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34,512,252.23 -5,588,019,638.61 不适用

研发支出 609,608,900.00 657,228,100.00 -7.25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酒类 38,840,974,605.54 3,373,417,824.11 91.31 18.95 33.11 减少0.93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茅台酒 36,714,413,336.96 2,385,619,271.88 93.50 16.39 18.56 减少0.12个百分点

其他系列酒 2,126,561,268.58 987,798,552.23 53.55 91.86 89.18 增加0.66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国内? 36,782,284,136.93 3,179,925,927.77 91.35 18.48 34.33 减少1.02个百分点

国外? 2,058,690,468.61 193,491,896.34 90.60 27.99 15.89 增加0.98个百分点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7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年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有贵州茅台酒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

酒销售 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国酒茅台定制营销（贵州）有限公司、北京

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巴黎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赖茅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共八家。

“贵州茅台酒个性化定制营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国酒茅台定制营销（贵州）有限

公司” 。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袁仁国

2017年 04�月13�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600519� � � � � �编号：临2017－004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

决 议 公 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3月30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以派专人

送达或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7

年4月13日，本次会议在公司多功能会议中心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均亲自出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袁仁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二）《总经理2016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三）《2016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四）《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五）《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六）《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实际状况和未来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需求， 会议拟订了以下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6年年末总股本125,619.78万股为基数， 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7.87元

（含税），共分配利润8,525,814,468.60元，剩余54,191,993,568.01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七）《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详见《关于续

聘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6）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决定向股东大会提请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7年度财务

审计费用拟为人民币9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拟为人民币40万元。

（八）《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九）《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十）《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详见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7－006）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提高公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食品安全管控以及安全

溯源等管理能力，会议同意公司向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

司采购酒瓶，向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采购瓶盖，向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

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采购纸质包装，向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采购糯高粱、小麦等原材料，确认2016年交易金额为4.96亿元（含税），预计2017年交易金

额不超过8.13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

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

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二）《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案》（详见《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7）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

售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含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预计2016年1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日期间交易金额不超过9.53亿元（含税）。 现根据公司实际及市场情况，同

意在上述交易期间增加产品销售额不超过22.13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

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三）《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详见《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7）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

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本

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 预计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不超过12.78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

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四）《关于关联方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同意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及国酒茅台（贵州仁怀）

营销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预计2017年7月1日至

2018年6月30日期间交易金额不超过1.66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保芳、赵书

跃）回避表决。

（十五）《关于与关联方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由中

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公务车运输服务、员工培训、后勤服

务、厂区公共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围墙、上下水）及必要的生活设施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食堂、公寓、档案馆、医院、浴室的使用，机修、环保治理、环卫、绿化服务），预计2017年7月

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交易金额为0.8亿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本次续签《综合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

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

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六）《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详见《关于与关联方续签

<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8）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

仁怀）营销有限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方共

同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注册的有关商

标许可给本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使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本次拟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

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

（袁仁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七）《关于投资建设七号地块与坛茅快线连接匝道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会议决定投资建设七号地块与坛茅快线连接匝道，总投资概算不

超过2,883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十八）《关于调整中华片区横四路与坛茅快线连接方式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投资2.96亿元建设“中华

片区横四路（坛茅快线至中华片区连接道）道路工程建设项目” ，现因项目实施情况发生变

化和公司发展需要，会议决定将中华片区横四路与坛茅快线连接方式由平交调整为匝道下

穿立交，调整后需增加投资概算不超过6,020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十九）《关于制酒四车间维修改造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制酒四车间部分生产厂房及相关设施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出资对公司制酒

四车间部分生产厂房及相关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总投资概算不超过3,959万元，所需资金由

公司自筹解决。

上述议案中，第一、三、四、五、六、七、十、十二、十三、十六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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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3月30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以派专人

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7年4月

13日，本次会议在公司多功能会议中心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亲自出席的2

人，授权委托其他监事出席的1人（监事会主席罗双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授权委托监事张毅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经推举，会议由监事张毅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对《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2016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出公司2016年度的主要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未发现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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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原材料供应，提高公

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食品安全管控以及安全溯源等管理能力，在市场公允价格条件下，公

司拟向关联方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龙

狮瓶盖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贵州茅台

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

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贵州茅台物流园区

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上述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茅台集团公司” ）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改毛村大兴田组

法人代表：王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2.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黔陶街上368号

法人代表：王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3.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住所 ：珠海市华威路323号

法人代表：袁仁国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4.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坛厂镇

法人代表：罗双全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5.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坛厂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冯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的仓储、购销等业

务）

6.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

发公司的参股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东泉路205号

法人代表：沈小靖

经营范围：生产各类商标和包装装潢印刷制品，电脑排版设计、制版，销售自产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酒瓶、瓶盖、纸质包装、粮食（糯高粱和小麦）等原材料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购买原材料

（三）交易内容：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向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富明行

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酒瓶，向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采购瓶盖，向贵州省仁怀市申

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采购纸质包装，向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采购粮食（糯高粱和小麦）等。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和公司《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确定价

格，采购价格与非关联第三方采购价格相同。

（五）交易期限及金额

确认2016年交易金额为4.96亿元（含税），预计2017年交易金额不超过8.13亿元（含

税）。

（六）结算方式：与其它非关联供应商的结算方式相同。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包装材料采购方面，上述关联方在茅台集团公司的统一严格管控下，有利于公司对

包装材料的质量、追踪溯源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管控，特别是能严格控制包装材料的防伪

技术和标准的外泄，其生产的酒瓶、瓶盖、纸质包装等符合本公司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在

粮食（糯高粱和小麦）采购方面，一是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提供糯高粱和

小麦均是通过自建基地的订单式种植，粮食质量符合公司要求；二是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拥有本地区最大规模的专业化原料库房，并通过专业化库房管理保证库房

内的原料安全，本公司可根据生产需求按计划分批调拨使用，从而实现从粮食种植源头到

生产使用的全程管控，确保数量和质量。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是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

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由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获一致同意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交的有关议案

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市场公允价格条件下，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提

高公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 食品安全管控以及安全溯源等管理能力。 本交易符合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 我们同意本议案。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全体非关联董

事表决并一致同意。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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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根据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6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

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营销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酱香酒公司” ）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公司” ）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销售本公司产品，预计2016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30日期

间交易金额不超过9.53亿元人民币（含税）。但随着2016年年中以来一方面白酒市场状况开

始向好，另一方面关联方为完成销售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大力拓展销售空间，工作成效显

著，销售大幅增长，现根据公司实际及市场情况，拟在2016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30日期

间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

（二）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预计在2017年7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期间

继续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

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阳市外环东路东山巷4号

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袁仁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经营范围：酒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包装材料、饮料的生产销售；餐饮、住宿、旅游、运输服

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商业办公用房出租、停车场管理；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为（以上涉及

行政审批或许可的经营项目，须持行政审批文件或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贵州茅台酒及系列酒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销售产品、商品

（三）交易内容：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本公

司产品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销售价格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经销商销售的价格相同。

（五）交易期限及金额：

1.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6月30日，预计增加销售额不超过22.13亿元（含税）。

2.� 2017年7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预计交易额不超过12.78�亿元（含税）。

（六）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经销商销售产品采取的结算方式相同。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提高经营效益。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

售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 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获一致同意通

过。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交的有关议案

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

案》、《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公司产品将有利于

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提高经营效益。 本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我们同意本议案。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全体非关联董

事表决并一致同意。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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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

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销售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

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营销公司” ）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公司” ）签署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将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拟

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阳市外环东路东山巷4号

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袁仁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经营范围：酒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包装材料、饮料的生产销售；餐饮、住宿、旅游、运输服

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商业办公用房出租、停车场管理；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为（以上涉及

行政审批或许可的经营项目，须持行政审批文件或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商标许可使用，涉及茅台集团公司注册的以下商标：

1．贵州茅台整版（第 33�类，第 284526�号）；

2．茅台迎宾酒（第 33�类，第 1639539�号）；

3．茅台迎宾酒（整版）（第 33�类，第 5756904�号）；

4．茅台王子（第 33�类，第 3006754�号）；

5．茅台王子酒（整版）（第 33�类，第 5756903�号）；

6．贵州（第 33�类，第 101902�号）；

7．仁（第 33�类，第9162485号）；

8．五星图形（第 33�类， 3333018�号）；

9．MOUTAI�及图（第 33�类，第 3159143�号）；

10．MOUTAI�及图（第 33�类，第 1559740�号）；

11．源远流长图（第 33�类，第 5299307�号）；

12．王茅（第 33�类，第 502391�号）；

13．华茅（第 33�类，第 502393�号）；

14．茅（第 33�类，第 237054�号）；

15．飞天及图（第 33�类，第 237040�号）；

16．汉酱（第 33�类，第 4380168�号）；

17．财富（第 33�类，第 1354585�号）；

18．赖茅（第33类，第4570381号）；

19．三家坊（第33类，第9925671号）；

20．贵州茅台（第 33�类，第 3159141�号）；

21．茅台（第33类，第284519号）；

22．贵州茅台酒（飞天整版）（第33类，第10195605号）；

23．MOUTAI（第 33�类，第 3029843�号） ；

24．巴拿马奖章 （第 33�类，第 7667056�号）；

25.集团标识（第33类，第6269792号）；

26.飞天（第33类，第10195572号）；

27.飞天图形（第33类，第10305940号）；

28.GUOJIUMOUTAI（第33类，第3029845号）；

29.MOUTAIGUOJIU（第33类，第3029844号）；

30.KWEICHOWMOUTAI（第33类，第3029846号）；

31.茅酒之源（第33类，第10704413号）；

32.国之栋梁标识（第33类，第12731433号）；

33.和美一家（第 33�类，第 5131049�号）；

34.专卖店门店标识（第35类，第10279515号）

除上述列明商标外，还包括茅台集团公司在国内外注册的其他商标。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经本公司、茅台销售公司、茅台营销公司与茅台集团公司协商后拟续签《商标许可使用

协议》， 将茅台集团公司注册的相关商标许可给本公司、 茅台销售公司及茅台营销公司使

用，协议签署采取四方协议的形式，协议基本内容继续维持不变，不对原协议关键条款作实

质调整。

（一）商标许可使用方式

茅台集团公司将上述商标许可给本公司、茅台销售公司和茅台营销公司使用，包括但

不限于在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中使用。

（二）许可使用费

1.本公司支付标准

（1）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基数，为当年使用许可商标的酒类产品年销售额；

（2）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比例

在本协议约定的商标许可使用期间，商标许可使用费每年为使用许可商标的酒类产品

年销售额的1.5%。

2.茅台销售公司支付标准

（1）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基数，为茅台销售公司使用许可商标的酒类产品年销售额

与其从本公司购买同等数量同类产品购买价年度总额的差额。

（2）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比例

在本协议约定的商标许可使用期间，茅台销售公司每年按照茅台销售公司商标许可使

用费收费基数的1.5%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

3.茅台营销公司支付标准

（1）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基数，为茅台营销公司使用许可商标的酒类产品年销售额

与其从茅台销售公司购买同等数量同类产品购买价年度总额的差额。

（2）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收费比例

在本协议约定的商标许可使用期间，茅台营销公司每年按照茅台营销公司商标许可使

用费收费基数的1.5%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

（三）许可期限

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四）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

商标许可使用费的支付方式为每半年支付一次，时间为当年的7月20日前和次年的1月

20日前，由本公司、茅台销售公司和茅台营销公司按照各自的标准，分别付款给茅台集团公

司账户。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实现公司生产经营

目的，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

用协议>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由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获一致同意通过。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提交的有关议案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将《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

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四方共同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有利于保证本公

司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意《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表

决结果为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综上，公司董事会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四方共同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有利于保证本公司

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意《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独立董

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15日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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